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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莫名故障还要支付高额赔偿

新型“套路租” 司机要小心

为“分一杯羹”频繁举报 涉嫌敲诈勒索被公诉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潘颖

工期紧张还频频被人举

报要挟， 工程项目负责人谷

先生苦不堪言， 因手续短缺

而 “理亏” 的他起初只想息

事宁人， 可不料对方狮子大

开口……难道抓住短处以举

报威胁就可以得利？ 对方的

行为究竟是否违法呢？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擅文

随着网约车市场的不断

发展， 汽车租赁也受到网约

车司机的欢迎。 支付押金获

取车辆使用权， 原本十分便

捷高效， 但司机们却不约而

同碰到各种 “幺蛾子” ———

车辆发生莫名故障、 维修费

异常高昂、 虚假违章单……

最终司机们支付高额赔偿金

自认倒霉。 事实上， 这是一

种专门针对司机的新型诈骗

方式。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两

起 “套路租 ” 案件的 9 名

被告人提起公诉。

新开张的租车公司

2021年8月， 司机老张因工作需要想租一辆

汽车， 四处打听后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汽车租

赁公司。 介绍人说： “这家公司是5月新开张的，

一共有30多辆车可以选， 老板姓费， 人很实在。”

老张听信介绍人的话， 前往该公司看车。

这家公司不大， 连老板在内总共6人， 简单

介绍后， 费老板就让一名车管带老张看车， 并

介绍租车模式。 这名刘姓车管告诉老张： “费

老板是大股东， 这里37辆车都是他收来的。 我们

有两种租车模式： 一种是每月租金6500元， 押金

8000元； 另一种为自营模式， 每天交600元流水，

若有余额就算司机自己的， 每个月公司还会给

司机工资， 相当于开公司的车给公司干活， 不

需要押金。 同时有两种情况将会回收车辆： 一

种是司机违约， 公司会按照违约条款将车取回

并收违约金； 另一种是司机选择不做了。 这两

种情况公司都会检查车辆损伤、 违章、 车内是

否改装、 有无出事故等情况， 在扣费后再将剩余

押金退还给司机。”

老张见条目清晰， 价格合理， 爽快签下合

同， 以第一种模式租了一辆车， 并交付押金。

莫名出现的 “毛病”

老张租的这辆车据对方介绍称很新， 刘车管

将车交给他时还大力鼓吹公司收费合理、 老板人

好， 还让老张多介绍人过来租车。 老张被刘车管

拉着团团转， 哪有心思仔细检查车辆， 看着这车

确实表面光亮内饰整洁， 也不疑有他， 开车走

了。

头几天车辆使用一切正常， 但到了第四天，

车却突然无法发动了。 情急之下老张打电话给刘

车管， 刘车管倒也干脆， 马上说： “我们会联系

拖车拉去维修店。” 但同时也告诉老张： “如果

是因你使用而导致的车损， 要扣押金的。” 老张

无奈， 只能跟着拖车一起去了维修店。

车子修了很久， 老张也在维修店待了很久，

刘车管到来后与维修人员嘀嘀咕咕一阵， 皱着眉

头来找老张， 张口就说： “你怎么把车用成这样

了？” 老张心里一惊， 试图争辩： “我没有……”

刘车管不让他多说， 拿着一叠维修单在他面前一

扬： “发动机坏了， 车辆表面有多处划痕， 再加

上拖车的费用， 我们先扣除你的押金， 还超出

5000多元， 你尽快支付一下。” 老张瞠目结舌，

等他回过神来， 刘车管已经连人带车消失得无影

无踪， 只剩下那一叠维修单， 他一张张核对， 心

头纳闷， 这辆车从哪里冒出这么多毛病？ 但无奈

之下， 他只能交纳了修理费。

凭空产生的违章罚单

老张虽然交了钱， 心中却始终愤愤不平， 几

次前往公司讨说法， 但费老板连同几名车管都像

变了个人似的， 对他横眉冷对、 不理不睬。 老张

纠缠得紧了， 几人还会对他破口大骂， 吓得老张

不敢再去。

到了2021年11月， 老张偶然路过这家租车公

司， 见门口一个年轻小伙正与刘车管等人争执，

不一会儿那小伙便垂头丧气走了出来。 老张上前

与他搭话，得知小伙名叫小杨，数月前也在这家公

司租了辆车， 今天来还车却被告知在用车期间产

生一张违章罚款单。 费老板等人要求他按照合同

规定赔偿2000元。 而小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何时

违章过， 但双拳难敌四手， 他也不得不交了钱。

老张一听，这与自己的经历何其相似，两人再

一阵交谈后认为是遭遇了诈骗， 所以共同来到公

安机关报案。经调查，这家所谓的租车公司竟真是

一个涉嫌诈骗的团伙， 在短短数月营业期间骗取

老张、小杨等24名被害人钱款共计6.8万元，公安

机关遂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没有用车却通知欠费

与费某某租车诈骗团伙案同时案发的， 还有

另一起极为相似的 “套路租车” 案件。 2021年12

月8日， 小华报案称自己于2021年3月1日起， 在

一名罗姓老板开的租车公司租赁了一辆汽车， 用

作网约车， 并于当天缴纳7000元押金、 2000元服

务费与第一个月的租车费用

5000元 ， 共计1.4万元 。 然而

仅仅一个月后， 小华发现汽车

马达出了些问题， 于是联系公

司希望换一辆质量好些的车，

罗老板同意了。

小华在2021年4月1日将原

租赁车辆归还公司， 公司的另

两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 承诺

过几天等好车空下来就给他，

但直到5月下旬，小华都没见着

车辆的影子。 5月29日，公司却

突然通知他：“你还没有支付4

月的租金，这是违约行为， 我

们要把你的押金全部扣完。”

小华十分着急， 连忙称：

“你们并没有提供给我车辆 ，

我为什么要支付4月的租金？”

公司根本无视他的解释， 将小

华的押金全部扣完。

小华发现不对， 与另外几名在该公司租车的

网约车司机联系后发现， 还有10余人被该公司以

在线时长不够、 车辆漆面受损等理由进行 “处

罚”， 甚至其中一人被公司以违约为由对车辆断

电后收取拖车费， 还有一人在车辆发生故障、 公

司告知车辆维修费由公司承担后， 却又被要求支

付修理费用1.5万元。

小华怒从心起， 认为遭遇诈骗， 果断报警。

经审查， 罗老板等3人果然是一以诈骗为目的的

犯罪团伙。 截至案发， 已诈骗数十名被害人共计

5.9万元。

经审查， 检察院认为费某某等6人、 罗某某

等3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结伙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

已涉嫌诈骗罪。 日前， 检察机关已对上述人员提

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近年来， 各种新型诈骗不断涌现， “套路租

车” 犯罪团伙以公司化运作为包装， 以公司实力

和高薪收入为诱饵， 吸引被害人签订租车合同，

随后刻意制造违约， 强行回收车辆， 进而达到非

法占有租车人押金的最终目的。

检察官提醒， 从事网约车驾驶员工作， 应当

了解相关从业资质要求， 通过有资质的正规公司

或平台签约。 租车时不要轻信 “低价” 诱惑和

“介绍人” 的花言巧语， 一定要擦亮眼睛， 注意

检查车辆的车况、 外观、 行驶证记载事项等， 确

保没有 “隐疾”， 签订合同一定要看清条款， 留

存所有证明文件， 以便及时维权。

何人频繁举报工程项目？

2021 年夏天， 谷先生参与一个道路泥浆外

运的工程项目， 原本准备踏踏实实等工程结束后

与其余合作方分配利润， 没想到当年 9 月起， 频

频有人举报该项目存在问题， 导致工期一再拖

延。

工期本就紧张， 怎么还会有人捣乱？ 思来想

去， 谷先生的合伙人想到了从中作梗的可疑目

标。 此人姓楼， 也是干工程的同行， 此前曾参与

这个泥浆工程， 后来因资金短缺、 与甲方存在矛

盾等原因签署了退场协议。

想着楼某可能是心有不甘， 谷先生经中间人

介绍找到对方， 询问他如何能停止举报。 没想到

楼某不但没有否认， 而且还狮子大开口， 表示工

地上每拉一车泥浆， 都要分给他几百元提成， 否

则他就继续举报。

因工期紧张， 谷先生负责的泥浆项目确实存

在手续短缺的问题， 被查处后需要补办手续， 期

间不允许继续装卸泥浆， 将导致无法按时完工。

而工期每延误一天， 就将产生几十万元的罚款。

为了不被楼某的举报持续干扰， 谷先生同意了楼

某的要求。 而楼某也 “信守承诺”， 停止了自己

无休止的举报。

2021 年 11 月底， 谷先生及合作伙伴已经付

给了楼某四十多万元， 在进行成本核算后， 他们

发现扣除每车交给楼某的 “提成” 后， 这个工程

的利润已所剩无几。

平均每天要损失近万元， 而工期却长达五

年， 想到楼某还要在很长的时间里 “分一杯羹”，

谷先生方苦恼不已。 他们去询问了律师， 才得知

楼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 2021 年 12 月，

谷先生一方选择了报警。

究竟是“合作”还是敲诈？

谷先生报案当日， 警方就将楼某抓获归案。

但楼某到案后却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敲诈行为， 辩

解称他与谷先生是合作关系。 楼某指出， 双方是

准备签订合作协议的， 只是暂时还未签字落实而

已。 但警方及承办人查看这份没有签字的协议时

发现， 里面只提及楼某应该拥有的权利， 并未规

定他在合作中的义务， 算不上是正规的合作协

议， 谷先生拖延签字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

尽管没有签署协议， 楼某表示自己还是履行

了 “合作” 的职责， 工程初期人手紧缺， 他曾介

绍了一名工人到工地工作。 但经调查， 这名工人

只做了一些简单的修理管道、 疏通水泵的工作，

本质上是楼某派来的 “监工”， 确认每天工地卸

车的数量， 以保证楼某的 “提成” 不会减损。 而

且这名楼某派来的工人， 其劳动报酬是由谷先生

方支付的。

此外， 楼某还打着合作的幌子加入了该工程

项目的工作群中， 但他只是在群里 “暗中观察”，

核实车数并催款， 根本没有参与实质性工作。 如

果谷先生方没有按时给他打钱， 他还会开车到工

地上阻碍施工。 可见， 所谓的 “合作” 就是子虚

乌有。

经审核， 楼某共计索要 63 万余元， 数额特

别巨大。 2022 年 6 月底，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楼某提起公诉。

在此， 检察官提醒各位工程承包商， 遇到敲

诈勒索不要存在畏难、 羞赧的心理， 只有报警才

能及时止损。 更重要的是， 承包工程不能贪图一

时之利， 必须确保手续齐全、 合法合规， 这不仅

是对项目负责， 更可以为自己减少不必要的麻

烦。

此外， 各位市民也需注意， 如发现工程项目

有不合规之处， 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进行举

报， 以此为由要挟勒索钱款的行为只会让自己也

身陷囹圄， 得不偿失。


